
  

硕士研究生定向协议书（双方） 

 
甲方（培养单位）：电子科技大学  

乙方（研究生）：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单位（必填）：        

  

乙方就业方式为定向就业。为做好相关工作，甲、乙双方签订协议如下：  

一、对乙方的招生、考试、录取等工作由甲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二、乙方确认其已有工作单位，不要求向甲方调入个人档案。乙方保证就

读硕士研究生已征得所在单位同意，乙方因硕士研究生培养与所在单位产生的

问题由乙方自行处理，甲方不承担责任。   

三、甲方按照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和管理制度对乙方进行培养和管理。 

四、学费等费用及交费方式详见当年研究生新生报到须知。根据《普通高

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未按学校规定交纳学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

予注册。  

五、甲方不负担乙方在读期间的各项保险、医疗等费用。  

六、本协议须经甲、乙双方签字（盖章），并由甲方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录

取乙方合格后生效。  

七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协议中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

商解决。 

  

甲方：  电子科技大学 乙方：  

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 

（盖章）  

代表： 

  

年     月    日 年    月    日  


